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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要点批复表

项目名称 A113-0080宗地（暂定名） 项目代码

用地单位 - 设计要点编号 CA-QH202501212

用地位置 深岑高速和宝源路交汇处东北

侧

是否已批标准地名 否

选址意见书编号 宗地号 A113-0080

用地方案号 用地性质 物流用地

总用地面积：57774.45m2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57774.45m2 绿地面积：m2

      道路用地面积：m2 其他用地面积：m2

建设用地项目规划设计满足下列要求

1、规定容积率≤1.37                        2、规定建筑面积： 79000.0m2     

新建规定建筑面积 79000.00㎡，其中：

仓库：62690.00㎡；物业服务用房：160.00㎡；物流建筑：12800.00㎡；公共厕所：100.00

㎡；城市物流配送站：3000.00㎡；通信汇聚机房：250.00㎡。

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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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面

按积

建计

设算

（地下车库、设备用房、民防设施、公众交通、不计规定容积率）

二

总

体

布

局

及

城

市

设

计

要

求

1、建筑覆盖率 ≤65%。

2、建筑高度：符合航空限高要求。

3、建筑间距：满足深标及相关规范要求。

4、建筑退线：一级≥6米，二级≥9米，地下建筑退线≥3米。

-------------------------------------------------------------------------------

建筑界面：

5、建筑形态与立面：建筑形态应与周边城市风貌、天际线相协调，与本项目产业类型、功

能业态相匹配。建筑立面应具备公共建筑的外立面形式和建筑特点，色彩宜简约明快，宜与

周边建筑色系相协调。

6、屋顶：屋顶机电水箱等设备应设置在建筑围护结构内，并与之形成一个整体。屋顶宜设

置光伏设施、屋顶绿化等，并满足深圳市第六立面相关要求。

7、消防登高操作场地：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应设置在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

8、特殊建筑高度要求：宗地内建筑高度应符合航空限高相关规定，建筑外表面不得使用影

响飞行员视线的反光材料和刺眼光线（如探照灯、激光射线等）。建筑限高在符合本要点要

求的前提下应以相关部门批准的净空审核意见为准。

9、地下建筑退线应满足轨道安全保护相关要求及地块红线内管线敷设要求；地下桩基础施

工和支护结构不得超出宗地范围线。

-------------------------------------------------------------------------------

其他：

10、公共配套布局：公共配套设施宜集中设置，布局宜方正。

11、社会停车场：应设置一处停车位 50辆的社会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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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共充电站：应设置一处公共充电站并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相关要求。

13、其他未标注事项应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及相关技术规范。

1、车辆出入口：本项目机动车出入口宜开设于低等级道路。。

2、人行出入口：。

   公共通道出入口：。

3、机动车泊位数：辆（自用辆，公用辆）。

   自行车泊位数：辆。

4、室外地坪标高：本宗地室外地坪应综合考虑与周边道路顺畅衔接。

5、给水/雨水/污水接口：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6、中水接口：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7、燃气接口：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8、电源/通讯：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三

市

政

设

施

要

求

9、其他：

备

注

1、无障碍设施：本项目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及国家标准无障碍设

计规范等相关要求，高标准建设无障碍设施。应提供无障碍设计专篇，表达地上地下无障碍

流线。

2、BIM：本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的实施意见（试行）》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应用 BIM 辅助报建审查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实施

BIM 技术应用。

3、开发建设团队：本宗地用地单位应组建具备同类项目开发经验和能力的管理团队，确保

城市建设及公共空间的品质。

4、绿色建筑星级：本项目应当符合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的要求。

5、装配式建筑：本项目应当实施装配式建筑，满足《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装

配式项目评价规则》要求。

6、油气安全管理：项目位于空港油库区建议开展安全评价范围内。项目建设须满足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要求，项目推进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市安委办关于印发涉及油气管

线等危险化学品场所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工作指引的通知》（深安办〔2019〕2号）及《市应急

管理局关于邻近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建设项目征求意见办理工作的通知》（2022 年 3

月）等要求落实开展安全评价等相关工作，并于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前，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及

运营单位的书面意见。

7、海绵城市：本项目需按国家和地方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同步开展海绵设施的规划

设计、建设和验收。根据《宝安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大

于等于 67%。

8、蓝线：项目涉及进入机场外排水渠蓝线，须在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前取得水务主管部门意

见。

9、通信设施：根据《深圳市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本宗地规划扩建 1处独立式移动

通信基站站址。根据《深圳宝安[西乡固戍西地区]&[西乡固戍东地区]&[机场东地区]法定图

则局部修编》，本宗地规划新建 1处片区汇聚机房，建筑面积 250平方米。

10、机动车、自行车泊位：机动车泊位数、自行车泊位数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相关要求进行专题研究。机动车泊位数中的货车位按停车位当量换算系数(大型货车 2.5、铰

链货车 3.5)核算，具体以我局批准的方案为准。

11、机动车充电设施：项目应按《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要求配建不少于 30%的小汽

车泊位充电桩，在符合相关规范基础上预留 100%的小汽车泊位充电桩安装条件。

12、自行车充电设施：自行车泊位应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及充电区域，有关配建要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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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

13、高速公路：本项目南临深岑高速，应征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意

见。

其

他

事

项

告

知

栏

告知提示栏的内容系根据行业主管部门（单位）需求，在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设计要点时一并告知或提示

的事项，相关管理权限和法律义务相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单位）承担。

遵守事项：本规划设计要点不属于规划许可文件，最终的规划设计条件以后续正式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为准。

编制单位：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

理局
g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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